
明发改审〔2025〕83 号

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
关于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期）
-日月溪排水能力提升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暨

初步设计及概算的复函

明溪县君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：

贵司报来《关于申请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

期）-日月溪排水能力提升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及概

算批复的函》（明城投函〔2025〕143 号）及相关附件收悉。根

据第三方评审机构专家评审后出具的《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造

提升工程（一期）-日月溪排水能力提升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暨

初步设计及概算评审报告》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明溪县城区市政

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期）-日月溪排水能力提升改造可行性研

究 报 告 暨 初 步 设 计 及 概 算 （ 项 目 代 码 为

2511-350421-04-01-621189），现将有关事项函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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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日月溪排水能力提升改造。

二、建设地点：明溪县城区。

三、建设单位：明溪县君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。

四、建设规模及内容：对日月溪河道范围内新大路至红豆杉

路段进行排水能力改造。主要实施河道清淤、驳岸生态化改造、

水生植物补植、阶梯式生态护岸建设等水利设施建设，新建 4 座

闸坝、4 座鱼鳞坝以及优化铺装等设施的附属工程。

五、主要设计标准：

(一)设计洪水标准：二十年一遇；

(二)抗震设防烈度：6 度。

六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概算总投资 624 万元，建

设资金来源为申请上级补助资金。

请项目单位严格控制项目建设规模、标准、概算，不得擅自

增加建设内容、扩大建设规模、提高建设标准、增加项目投资，

严禁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，并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项目法人

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建设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和竣工验收制的

要求，加强项目建设管理，确保工程质量安全，按期完成工程建

设任务。

附件：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期）-日月溪排

水能力提升改造概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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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附件

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期）-日月溪排水

能力提升改造概算表

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
概算造价（万元）

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设备购置 其他费用 合计

一 工程费用 444.93 83.88 528.79

1 水坝 51.49

2 铺装工程 224.82

3 绿化工程 80.51

4 拆除弃运 34.85

5 机电设备及安装 41.33

6 闸坝工程 29.99

7 闸坝临时工程 12.56

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0.3 130.3

1 建设管理费 30.24 30.24

2 招标业务费 3.22 3.22

3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4.28 4.28

4 工程建设监理费 15.69 15.69

5 工程科学研究试验费 0.95 0.95

6 工程勘测设计费 50.93 50.93

7 专项评价费 2.38 2.38

8 竣工图编制费 4.07 4.07

9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费 0.1 0.1

10 工程保险费 1.43 1.43

11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4.76 4.76

12 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 0.48 0.48

13 环境影响咨询服务费 2.26 2.26

14 水土保持咨询服务费 3.81 3.81

15 工程款支付担保费 5.71 5.71

三 预备费用 18.17 18.17

合计 624



抄送:县政府办，县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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